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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和智能机的不断泛泛，使得讯息传播向碎片化、快餐化发展，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

层见叠出。在短视频平台井喷式爆发的过程中，侵权现象更是频频发生，有关其间接侵权的责任认定成

为讨论焦点。当前，现有的避风港原则下对短视频平台的间接侵权责任认定标准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短

视频的可版权性在司法认定上存在难点；二是短视频平台与长视频平台混同；三是对“注意义务”判断

标准不足；四是“通知–删除”规则不完善。为此，根据短视频及短视频平台的专有特点，重新释义共

同侵权理论、过错理论、利益平衡理论，实现短视频平台间接侵权责任认定的理论证成。在此基础上，

提出更实用的归责原则新模式并进一步解析“避风港”原则，优化短视频平台著作权间接侵权责任认定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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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ant popularity of the network and smart computers has made the information dissemi-
nation move towards fragmentation and fast food. Short video platforms such as Douyin and 
Kuaishou emerge in endlessly. During the explosive process of short video platforms, infringe-
ment has occurred frequently,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liability for indirect infringement has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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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 the focus of discussion. At present, the existing standards for determining indirect infringe-
ment liability of short video platforms under the principle of safe haven have the following short-
comings: firstly, there are difficulties in judicial determination of the copyrightability of short videos; 
secondly, short video platforms are mixed with long video platforms; thirdly, there is insufficient 
standard for judging the “duty of care”; the fourth is that the “notice delete” rule is not perfect. 
Therefore, based on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short videos and short video platforms, the joint 
infringement theory, fault theory, and balance of interests theory are reinterpreted to achieve 
theoretical proof of indirect infringement liability of short video platforms. On this basis, a more 
practical new model of attribution principle is proposed, and the “safe haven” principle is further 
analyzed to optimize the standards for determining indirect infringement liability of copyright on 
short video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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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是作品传播的重要推动力。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通讯技术的不断进步、通

勤距离和通勤时间的不断增长，碎片化时代已经来临。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短视频行业因较好的满足了

网络用户高效获取资讯或进行娱乐的需求而迎来了成长爆发期。以抖音平台为例，2018 年 1 月，抖音的

每日活跃用户不到 4000 万，而至 2018 年 6 月，时隔不足半年，抖音对外宣称的日活跃用户已突破 1.5
亿，到 2023 年 11 月，抖音日活跃用户更是突破了 6 亿 1，成为现象级产品。随着短视频行业的强盛发展，

著作权侵权问题逐渐显露。 
北京互联网法院挂牌成立后受理的第一案——抖音短视频诉伙拍小视频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

纷案，更是触发了短视频行业高度重视的问题，即短视频平台的责任界定问题。审理中法院首次认定涉

案短视频是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同时认定百度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伙拍小视频手

机软件用户的侵权行为，不具有主观过错，在履行了“通知–删除”义务后，不构成侵权，不应承担相

关责任 2。该案件存在的争议点主要包括：第一，涉案短视频是否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第二，短视

频平台在该案中的身份属性问题；第三，短视频平台能否适用“避风港”原则[1]。因此，本文将以该案

为切入点，围绕上述法律问题，对短视频平台著作权间接侵权责任认定提出完善建议。 

2. 短视频作品的可版权性认定 

“短视频”并非著作权里的概念，也不是一个高频词，是近年来随着自媒体客户端的雄起，产生的

一种为传播和互动方便的视频模式。其中存在较大争议的“短视频”类型是视频长度偏短，凭借短视频

平台实现快速拍摄和美化修饰，随后在自媒体平台即时分享的新型视频模式，又称为“小视频”。这种

Open Access

 

 

1参见抖音生活服务官方数据平台 
(https://life.douyin.com/shengyijing?channel_id=sem_baidu_search&key_word=douyindaushuju&bd_vid=10367935124058067770)最后访

问时间：2023.11.3。 
2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2018)京 0491 民初 1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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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具有拍摄主体主题多元化和拍摄门槛较低的特点，同时与传统的“未经许可，不得转载”作品不

同，作者对于短视频作品的传播需求和渴望极大。基于短视频的分类较多，各个形式都不尽相同，因此

对于短视频能否构成作品不应一概而论，而应根据具体的视频形式和内容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一直以来著作权法贯彻“思想–表达”二分法，对于抽象、难以固定的思想并不给予保护，

在司法实践中，常有以拍摄手法原创来主张其视频构成类电作品的情况，在判断短视频能否构成作品应

当剥离出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比如拍摄手法、主题等属于思想范畴的内容[2]。其次，著作权法保

护的对象不仅仅包含“作品”，还有可能是邻接权保护的“录像制品”，即从独创性的角度出发将能够

纳入著作权法保护范围的摘出，而那些机械录制的毫无创造性的场景，则无法落入著作权法保护范围。

最后，依据著作权法对作品的定义判断短视频能否构成作品。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规定，作品

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在此基础上 2021 年新《著

作权法》对作品定义做了修改和扩大 3，为司法实践腾出更大的可适用空间。 
综合来看，构成作品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具有独创性；二是能以一定形式表现；三是体现思想或

情感的表达。当前，我国学者普遍认为，短视频是人类思想、情感的外在表达，以一定的形式加以表现，

因此，对于短视频可版权性问题，学术研究主要围绕短视频的独创性标准进行。 
目前，关于“短视频独创性”的判定标准，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均尚未明确。在借鉴国外

相关理论后，我国学术界主要有二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依据“作者权系”理论，采用较高创作标

准与“二分法”并行；二是依据“版权体系”理论，采取通用性更强的较低创作标准[3]。在司法实践中，

由于缺少明确的判定标准，各地法院认定短视频独创性的判决莫衷一是。在北京互联网法院第一案中，

法院就从著作权立法宗旨出发，结合互联网行业背景和短视频发展特点，认为不宜苛求涉案视频的创作

高度，只要能体现作者的个性化表达即可；同时一个作品的判定与其时间长短没有必然联系。 
在短视频趋向多元化的大环境下，我们应持审慎积极的态度，妥善地使用“独创性”的判断标准来

确定短视频的作品属性。换而言之，北京互联网法院更为倾向于“版权体系”标准，本文对此也表示认

同。综上所述，短视频的兴起使作品的可版权性受到了挑战，对短视频既要重视权利的保障，也要意识

到短视频传播具有即时性和大众化的特点，同时其还具有一定的社交属性，对其进行法律上的判定不应

过度苛求，而是应当在促进短视频行业健康有序、繁荣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有效规制。 

3. 短视频平台的身份属性问题 

研究短视频平台著作权间接侵权问题，需要对其法律主体身份进行正确界定。目前，关于“网络服

务提供者”的概念，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尚未明确。从提供的服务类型进行划分，网络服务提

供者可分为内容服务类、信息存储服务类、搜索链接服务类、以及信息通道服务类这四类[4]。对于第一

类服务商，其主要向用户直接提供内容，如新浪，往往被要求承担较高的注意义务。对于第二类服务商，

其并不实际提供任何具体的内容信息，而是为用户提供信息存储空间，如抖音、爱奇艺等，常被要求承

担一定的合理注意义务。对于第三类服务商，其根据用户检索的关键词定位相关信息链接，以网站跳转

或链接访问的方式引导用户进入相关内容门户网站，如百度、谷歌等。我国对该类服务提供者并未赋予

较高的注意义务。至于第四类服务商，其仅提供网络接入服务，如中国移动，即使用户使用该服务进行

的操作内容可能涉嫌侵权，也不承担任何审查义务。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的短视频平台理论上应属于信息存储服务类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但是，现实中

 

 

3新《著作权法》对于作品定义的修改内容如下：1) 将第 3 条“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

术等作品”修改为“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包括”；2) 将第六项修改为：“(六)
视听作品”；3) 将第九项修改为：“(九)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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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平台为获取流量，普遍存在超过提供信息储存服务范畴的其他行为，如基于大数据、算法等互联

网技术推送或整合推荐他人作品。因此，对于短视频平台法律主体身份的认定，不宜盲目，应结合实际

情况和相关证据加以确定。如在北京互联网法院第一案中，被告向法庭递交了对外公示的用户协议以及

载明上传者相关信息的后台记录。根据用户协议可知，伙拍为用户提供发布信息的平台，同时，该协议

已明确告知用户所上传的内容不得侵害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因此，法院认定被告主张成立，为信息

存储服务类的网络服务提供者。 

4. 短视频平台对传统著作权理论的挑战 

从法哲学理论为法律的存在提供了正当性解释，法律的每一次扩张都可以在法哲学理论中找到相应

的理论基础。短视频平台的著作权保护同样也需要法哲学理论的证成，明确其存在的价值性和正当性。

因此，有必要正确对待短视频平台对著作权理论提出的挑战，将这些挑战回归法哲学理论的基础。本文

将从“共同侵权规则”、“过错理论”、“利益平衡理论”来分析短视频平台对著作权的挑战。 

4.1. 共同侵权规则 

我国一直用共同侵权规则来处理网络著作权的侵权问题[5]。但是如果根据共同侵权规则，它的前提

要求短视频平台与直接侵权人具有共同故意，所以在短视频平台因为过失没有注意到直接侵权行为的情

况下，平台的主观过错为过失，便无法追究平台的间接侵权责任[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

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 年修正)第七条 4的规定可以看出目前我国认可

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间接侵权的类型主要是帮助侵权、教唆侵权。 
实践中短视频平台著作权间接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具体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短视频平台未能尽到

合理注意义务，对明显存在侵权的行为没有通过审查进行排除，导致其构成间接侵权。第二种是短视频

平台帮助、教唆他人实施侵权行为，从而在其中获得利益。第三种是知悉他人的行为侵害了著作权人的

合法权益，却采用放任的态度，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制止侵权行为，从而导致损失扩大化。此外，随着网

络技术不断发展，短视频平台的服务综合性越来越强，以后可能会出现更多新形式的间接侵权行为。对

此，笔者认为，在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上，应由网络服务提供者与侵权用户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并在此

基础上为其设立独立的责任[7]。我国需要通过相关立法，平衡短视频平台与著作权人在主观上与行为上

的关联性，从而更好的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 

4.2. 过错理论 

目前国内学者对著作权间接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基本没有争议。如王迁教授认为，间接侵权

行为其实不属于著作权专有权利的控制范畴，但是由于该行为具有可责性，并且考虑到需要适度扩大著

作权的保护范围，所以才把间接侵权行为定义为对著作权的侵犯，因此其构成要件必须包括主观过错[8]。
张新宝教授认为，有过错的前提之下，网络平台才应承担侵权责任[9]。有学者也对此表示赞同，过错是

平台承担责任的必要条件。过错理论具体体现在法律上就是“通知–删除”规则。王利明教授主张网络

服务提供者之所以负有“删除”义务，是因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如果不采取制止措施相当于与直接侵权人

存在相等的过错从而构成帮助侵权[10]。笔者认为，该学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短视频平台属于网络服务

 

 

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 年修正)第七条：网络服务提供

者在提供网络服务时教唆或者帮助网络用户实施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承担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

者以言语、推介技术支持、奖励积分等方式诱导、鼓励网络用户实施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教唆

侵权行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未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

或者提供技术支持等帮助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帮助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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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范畴，著作权间接侵权同样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是在实践中如何认定短视频平台主观上存在过

错成为审判实务中一大难题，因此应当对短视频平台构成过错的标准进行明确及细化。 

4.3. 利益平衡理论 

作为一种法定的权利，著作权制定之初就是为了实现社会生活中包括创作者、使用者、社会公众等

多方利益的平衡。正因为如此，利益平衡原则是著作权保护的重要支点。作为利益平衡的结果，著作权

制度具有明显的公共政策性，一个国家通常会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制定或调整著作权保护政策。同

样的，著作权保护制度的设计也通常以利益平衡为目标。 
近年来，我国短视频产业蓬勃发展，衍生出了广告营销、交易提成、会员会费等多种新型盈利模式。

短视频平台通过权利人在其平台中发布的作品赚取流量的同时，权利人的合法利益却缺乏应有的保障，

权利人遭受的损失也常常难以得到弥补。实践中也存在平台为获取更高的收益，怠于防范或制止平台中

的侵权行为，放任违法信息传播等情况[11]。因而从利益平衡的角度出发，为有效规制互联网中的著作权

侵权乱象，也应当对短视频平台施以适当的注意义务。 

5.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间接侵权责任认定中存在的难题 

当前以“避风港”原则为基础构建的短视频平台间接侵权责任认定体系中，存在一些问题亟需重视。 
立法层面上短视频平台的注意义务只有以“通知–删除”规则为核心的一系列消极注意义务[12]。对

于短视频著作权侵权来说，这仅仅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不仅需要短视频平台及权利人投入巨大的发

现侵权、发出通知、处理通知的成本，而且对于时效性较强的信息来说，这种“亡羊补牢”式的措施已

经无法对权利人提供有效的保护[13]。虽然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相关司法解释中，要求短视频平台存在对

用户上传内容进行编辑、选择、推荐、直接获取经济利益等行为时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也将是否采取

了积极预防侵权的合理措施等作为认定其主观过错考量的因素，但对不同的短视频平台缺乏针对性的规

制，这种立法层面的缺失带来了法律适用的困境。 
司法实践中对短视频平台一般注意义务的衡量缺乏一个稳定、清晰的标准[14]。在短视频著作权侵权

纠纷中，诸多因素都会对短视频平台“应知”的认定产生影响，因而在实践中十分依赖司法的自由裁量。

在统一界定标准缺失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短视频平台为规避法律风险而过度限制平台中内容产出者的

权利。抑制内容的产出，在互联网行业有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 

6. 完善我国短视频平台著作权间接侵权责任制度的建议 

6.1. 明确短视频平台著作权间接侵权的概念 

目前，我国立法者对短视频平台著作权间接侵权责任并未进行明文规定，首先我国学界对于著作权

间接侵权理论始终存在一些争议，另外短视频行业发展迅速，实际情况复杂多变，具有较大难度。当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只规定了帮助侵权和教唆侵权，虽然有部分法院在案件审判中

采用“间接侵权”的表述，但由于我国间接侵权理论在立法上的缺失，导致司法审判中对著作权间接侵

权案件没有统一的判定标准。 
间接侵权指的是行为人的行为虽然并未直接侵犯他人著作权，但是其引诱行为或帮助行为间接促使

了侵权结果的发生[15]。但是《网络侵权司法解释》第七条仅仅规定了几种教唆侵权的表现形式，显然已

无法适应当前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以及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因此，我国应该对短视频平台教唆侵权规

则进行细化，并且明确通过短视频平台的“客观行为”来认定其主观上的“教唆故意”，比如，短视频

平台是否表示其技术服务可以用做著作权侵权手段并加以宣传；短视频平台是否指导过网络用户利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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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进行侵权行为；短视频平台对于其技术服务存在的侵权可能是否有采取预防和阻止措施；短视

频平台是否通过直接侵权人的侵权行为获取利益。综上所述，可以在立法上制定有关短视频平台著作权

间接侵权的法律规定，并通过司法解释以及行政法规不断进行完善，从而使涉及短视频平台著作权间接

侵权问题的相关案件具有完备的裁判依据，才能更加合理的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促进我国网络行

业的健康发展。 

6.2. 构建“过错责任为主、过错推定责任为辅”的归责原则新模式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间接侵权案件复杂多样，仅以过错责任原则作为归责原则无法保证可以完全解决

在司法审判实务中面临的困难，因此本文考虑可以采用“过错责任为主、过错推定责任为辅”的模式认

定短视频平台的著作权间接侵权责任。过错推定责任要求由行为人举证证明自己主观上不存在过错，即

“举证责任倒置”。 
该模式应明确区分二者适用的范围。与著作权人相比，短视频平台具有技术上的优势以及信息上的

优势，如果仍采用过错责任原则，让著作权人证明平台在主观上具有过错难度较大，不利于维护著作权

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允许举证责任的适当转移以查明案件事实。据此，本文认为，可以根据主体的

不同而适用不同形式的过错归责原则。当维权主体为自然人时，由于其技术能力、掌握信息的能力相较

于平台处于弱势地位，可以适用过错推定责任，由短视频平台证明自己主观上不具有过错。同时，还需

要对过错推定的适用进行限制，不然会增加短视频平台的诉讼压力，不利于网络行业发展；当维权主体

为同样享有技术优势的公司法人时，则区分情况适用过错责任或过错推定责任。上述设想能够更好的平

衡各方利益，解决著作权人维权困难的问题。 

6.3. 完善“通知–反通知–删除”规则 

依据我国“通知–删除”规则，短视频平台享受“避风港”原则的前提是其收到权利人的“有效通

知”，只有符合法定条件的通知才是“有效通知”[16]。认定通知是否有效需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

条例》5的相关规定，包括形式要件和内容要件。 
《条例》第 14 条 6 规定权利人可以提交书面通知，可见，条例未明确通知的形式，可书面可口头，

但通常情况下，口头通知的证明力较弱，因此明确“有效通知”的形式为书面更合理。另外该条款还规

定了内容要件，缺少任何一项，都不能视为一则“有效通知”，短视频平台可据此提出抗辩不负有删除

义务，无需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规定“有效通知”应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

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可见《民法典》在吸收《条例》的基础上明确赋予了短视频平台一定的实质

性审查义务[17]，其中第 1195 条 7第 3 款规定了权利人因错误通知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

该规定属于事后救济。因此，本文建议在通知中除要求注明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外，还可制定事前预

防机制，比如要求权利人提供相应的担保等。 

 

 

5《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于 2006 年 5 月 18 日公布，2013 年 1 月 30 日修订，自 2013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共 27 条。 
6 参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 14 条：对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或者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权利人认为其服

务所涉及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犯自己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或者被删除、改变了自己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可以向该

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书面通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断开与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

品的链接。通知书应当包含下列内容：(一) 权利人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和地址；(二) 要求删除或者断开链接的侵权作品、表

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网络地址；(三) 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权利人应当对通知书的真实性负责。 
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195 条：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

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

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

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权利人因错误通知造成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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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关于“反通知”规则最早出现在《条例》的第 17 条 8，《民法典》则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恢复

所删除内容的期限进行了明确，改为“合理期限内”，而对于“反通知”的适用范围以及要件并未提及。

首先，对于反通知的适用范围，争议点在是否适用于人身侵权，在侵权责任法通过初期，法工委对于该

适用范围持肯定意见，而最高人民法院对其予以否认，本文认为应明确“反通知”的适用范围包括财产

权以及人身权领域。其次，对于反通知的有效要件应该加以明晰，例如在相关规定中增加“足以使网络

服务提供者定位到侵权内容”这样的实质性要件表述，同时明确平台没有转通知应承担的相应后果[18]。
最后，对于反通知规则中“合理期限”的理解，可结合通知和反通知的具体程度、侵权可能性的大小以

及采取错误措施对当事人利益影响程度进行认定。 

7. 结语 

如今短视频已经深入日常生活，但是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制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短视频的独创性、

短视频平台的法律主体以及间接侵权责任认定等问题是短视频平台发展过程中研究的重点和难点。短视

频平台相关法律的完善需要综合考虑我国国情并关注国内外立法动向，既要与我国本土相融，又能与国

际接轨。法哲学理论为短视频平台著作权间接侵权责任认定提供了正当性。“避风港”原则则为短视频

平台著作权间接侵权责任认定树立了标准。然而，有关短视频平台的法律研究远未结束，短视频平台如

何健全“避风港”原则的适用规定、以及在算法推荐技术下合理应对著作权保护的挑战等问题仍待继续

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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